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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 資訊處  

         106年12月26日 

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6年度第4次會議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參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及「民間需求回

應說明」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

放推動成果」 

（三）彙整報告政府資料開放相關法規函頒修訂情形 

（四）報告「本部及所屬資料集機關品質改善暨資料集申請

下架情形」 

肆 臨時動議 

伍 主席結論 

2 

 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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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3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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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伍、上

次會議

決議事

項辦理

情形： 

１、有關106年第2次會議陸、上次會議決議

事項主席裁示第1點及柒、報告事項(二)

主席裁示第1點，請檢察司優先完成司法

改革及委託研究報告等資料集之開放後，

再解除列管 

檢察司已於本季完

成司法改革及委託

研究報告等計45筆

資料集新增 

解除列管 

106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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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司完成司法改革及委託研究報告等資料集 

-6- 

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伍、上

次會議

決議事

項辦理

情形： 

２、有關106年第2次會議柒、報告事項(一)

主席裁示第1點，請檢察司完成對民眾建

議新增資恐防制法公告制裁名單欄位之

意見回復，以及審核確認調查局對於網

頁上標示公告制裁名單資料來源無誤後，

此列管事項併同解除列管。 

1、檢察司刻正簽

辦回復民眾意

見修正內容。 

2、經檢察司審核

確認調查局於

網頁上標示公

告制裁名單資

料來源無誤。 

 

繼續追蹤 

 

 

 

解除列管 

 

106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2017/12/28 

4 

-7- 

對民眾新增資恐防制法公告制裁名單欄位之意見回復 
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5月 
17日 

法 務
部(調
查局) 

建議新
增資恐
防制法
公告制
裁名單
欄位 

1、建議開放的欄位：Family name, Forename, 
Family name in original script, Forename in 
original script, Family name at birth, 
Sex ,Date of birth, Place of birth, country 
of birth, Nationality, ALIASES Family name, 
ALIASES Forename, ALIASES Date of birth,  
ALIASES Place of birth, country of birth 
Nicknames: ABU AL-DARDA'; ABU-
JULAYBIB; ABU-JULAYBIB AL-URDUNI UN 
SANCTIONS NARRATIVE SUMMARY OF 
REASONS FOR LISTING 

2、建議原因：資恐防制法公告制裁名單內容可
提供金融相關行業，定期自動更新，即時達
到洗錢防治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 

106年
6月 
6日 

依據現有法規及相關監理
要求，金融機構遵循洗錢
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除
須建立風險客戶名單外，
尚須經由本身之檢核系統，
連結客戶資料庫進行名稱
或姓名檢核，此涉及客戶
資料之保護，亦攸關機構
執行風險評估、客戶審查
等確認客戶身分要求，並
無法由政府建置公用之資
恐防制目標性金融制裁檢
核系統取代 

-8- 
http://www.mjib.gov.tw/mlpc 

本部調查局資恐防制法公告制裁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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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伍、上

次會議

決議事

項辦理

情形： 

３、有關106年第2次會議柒、報告事項(一)

主席裁示第2點，請檢察司再調整本部防

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網頁內，對於

「洗錢防制」功能項下，新增「律師專

區」之適切名稱及放置位置，以避免民

眾誤解「律師專區」之設置用意 

106年9月20日檢察

司已於本部防制洗

錢與打擊資恐專區

網頁內，新增「律

師AML專區」，以

免民眾誤解 

解除列管 

106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0- 
http://www.mjib.gov.tw/mlpc 

本部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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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陸、報

告事項：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１、請各機關(單位)思考如何增進開放資料

集對需求者之吸引力，另各機關(單位)

除應依更新頻率更新資料集，每季至少

增加1筆資料集。另請資訊處於「各機關

(單位)資料開放情形」統計表增加「各

機關(單位)年累計開放數量」欄，俾利

委員審閱 

1、本季各機關(單

位)均至少已完

成1筆資料集新

增，共計新增

83筆 

2、本處已於各機

關(單位)資料

開放情形統計

表增加各機關

(單位)年累計

開放數量欄 

解除列管 

106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2- 

本部各機關(單位)106年第4季資料集新增情形 

單位 新增數量 機關 新增數量 

檢察司 45 法醫研究所 2 

綜合規劃司 5 調查局 2 

統計處 4 矯正署 1 

國際及兩岸司 3 廉政署 1 

會計處 3 行政執行署 1 

人事處 2 司法官學院 1 

法制司 2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 

法律事務司 2 最高法院檢察署 1 

保護司 1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1 

秘書處 1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1 

資訊處 1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1 

政風小組 1 
 小計 70 小計 13 

統計日期：1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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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列管建
議 

陸、報

告事項 

(三)彙總報告政府資料開放相關法規

函頒修訂情形。 

１、請資訊處於106年9月21日擴大部

務會報，說明本部各機關(單位)

應辦理資料集品質改善乙事，提

醒各機關(單位)積極辦理，並於

10月初再檢視各機關(單位)資料

集品質改善情形，俾協助各機關

(單位)於106年11月15日前完成

本部資料集品質改善 

1、本處已於第1339次

（106年9月21日）擴大

部務會報，說明本部各

機關(單位)應辦理資料

集品質改善乙事 

2、本部各機關(單位)計有

2,178筆應改善之資料集，

除341筆申請下架及765

筆預決算之資料集外，

餘1,072筆均已完成改善 

解除列管 

106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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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機關(單位)資料集品質改善情形 

單位 
申請
下架 

預決算
數量 

待改善 
數量 

機關 
申請
下架 

預決算
數量 

待改善 
數量 

保護司 3 4 0 廉政署 334 3 0 
會計處 1 14 0 調查局 2 3 0 
法律事務司 1 0 0 矯正署 0 491 0 
法制司 0 0 0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 151 0 
國際及兩岸司 0 0 0 行政執行署 0 75 0 

綜合規劃司 0 0 0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
院檢察署 

0 6 0 

檢察司 0 0 0 最高法院檢察署 0 5 0 
人事處 0 0 0 法醫研究所 0 4 0 
秘書處 0 0 0 司法官學院 0 3 0 

統計處 0 0 0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檢察署 

0 3 0 

資訊處 0 0 0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檢察署 

0 3 0 
政風小組 0 0 0 

 小計 5 18 0 小計 336 747 0 

除341筆申請下架及765筆預決算，1,072筆均已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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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5 

參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業務系統資料集 
   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10點，略以「應按
開會頻率檢視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民間
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關
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涉機關
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
蹤列管；涉跨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
規定辦理。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業務系統資料集盤點最新結
果」及106年10月至106年12月份「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辦理情形，俾利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 

-16-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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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級 數量 備註 

甲類 30 

乙類 0 

丙類 67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1至7款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3項 

 檔案法第18條第2、5款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條第3項及第18條第1項 

 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4條、
第10條規定 

 洗錢防制法第13條第1項 

合計 97 

106.12.18 

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 

-18-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資料集
名稱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9月22
日 

法務 部
(保護司）

「更生
人就業
狀況調
查」成
果報告
書 

檔 案 資
料 無 法
開啟 

既然已經開放給民
眾查詢,是否該考
慮檔案用較親民的
方式提供呢?JSON
要用麼開啟,這樣
很不方便 

106年 
10月2日 

有關您提到此筆資料集為JSON檔，不方
便開啟的問題，因政府資料開放係提供
開放格式，便於再利用的原始資料(Raw 
Data)，如JSON、XML、CSV 等格式，讓
應用程式的開發者可以在不受到檔案格
式的限制情形下，進行編輯、分析、公
開傳輸或其他利用方式，開發各種產品
或應用服務；一般民眾若需查詢政府公
開資訊，建議可至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網址：http://www.moj.gov.tw)取得 ，
 而您查詢的「更生人就業狀況調查」成
果 報 告 書 ， 其 下 載 位 址 如 下 ：
http://www.moj.gov.tw/HitCounter.as
p?xItem=469898&ixCuAttach=15844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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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下載連結問題 

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資料集
名稱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11 月
24日 

法務 部
(保護司) 

法務部
死刑存
廢問題
民意調
查摘要 

法務部網站連結
顯示「您所瀏覽
的資料不存在」 

您好，想請您幫
忙排除此問題！ 

106年12
月20日 

本件研究摘要與全文資料已於106
年12月12日再予上傳，請至『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查詢。 

https://data.gov.tw/dataset/70662 

-20-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提問 
日期 

提供 
機關 

資料集
名稱 

標題 發表內容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06年 
12月 1
日 

法務 部
(法制司) 

法務部
全球資
訊 網 _
組織架
構 - 法
制司 

鑑 定 人
選 任 標
準 及 人
才 庫 問
題 

關於「是否僅有審判長、受
命推事（法官）或檢察官選
任之鑑定人所製作之鑑定報
告，始有證據能力？」之法
律問題。依最高法院研究意
見二之主張「非依刑事訴訟
法第198條規定選任鑑定人，
其鑑定報告不能依鑑定之規
定，取得證據能力」。準此，
對於「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
經驗者」之認定標準及依據
為何?「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
定職務者」又為何？又，貴
院是否對於所謂的專家證人
或鑑定人有建檔以供審判長、
受命推事（法官）或檢察官
選任?外界如何查詢。若相關
資訊非屬機密，但請提供以
應研究之需。 

106年 
12 月
20日 
 

有關您針對「鑑定人選任標準及
人才庫問題」詢問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所定要件之認定標準並建議
就專家證人或鑑定人建檔以供外
界查詢等乙事，其中涉及檢察機
關部分，因檢察官於偵查中承辦
案件之案情均不相同，各該案件
需要鑑定人進行鑑定之情況亦有
所不同，爰檢察官如何選任鑑定
人須視個案以斷，尚難一概而論 
準此，基於偵查案件型態多樣性
之考量，本部並未就刑事訴訟法
第198條所定鑑定人之資格條件訂
定統一認定標準，以避免鑑定人
之選任標準過度僵化，而無法符
合檢察官偵查案件之需求。 
至涉及法院選任鑑定人部分，敬
請另行洽司法院提出上開詢問及
建議事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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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合計 

102年 0 1 0 0 1 

103年 1 0 4 0 5 

104年 2 9 0 0 11 

105年 3 8 2 10 23 

106年 4 5 3 3 15 

合計 10 23 9 13 55 

截至目前為止 
本部對於民間需求回應，已全數回覆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106.12.18 

-22-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 

              類別 
季別 

下載連
結問題 

內容 
有誤 

品質 
改善 

其它 
建議新增 
資料集 

合
計 

102年 1 1 

103年 1 1 1 2 5 

104年 8 1 1 1 11 

105年 8 3 2 4 6 23 

106年第1季 １ 1 2 4 

106年第2季 1 2 2 5 

106年第3季 2 1 3 

106年第4季 1 2 3 

合計 19 6 3 12 15 55 

1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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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23 

參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11點，略以 
 「應按開會頻率提報本部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開會頻率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明未能開放依據
並更新預計開放資料集清單」規定辦理 

 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 
 106年第4季開放推動成果 

-24-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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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部會資料開放情形 

-25-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2,178筆第2名 

開放資料集數量排名 
統計日期106年12月18日 

-26- 

本部資料開放情形統計 

統計日期 開放數量 增加數量 

105/12/14   2,041筆   120筆 

106/03/27   2,174筆   133筆 

106/06/27   2,151筆   -23筆 

106/09/15   2,100筆   -51筆 

106/12/18   2,178筆    78筆 

106.12.18 

本季新增83筆-已核准下架5筆=78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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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機關（單位）資料開放情形 

-27- 

統計日期106年12月18日 

單位 
開放數量 

機關 
開放數量 

上季 本季 增減 上季 本季 增減 

檢察司 9 54 45 調查局 80 82 2 

綜合規劃司 10 15 5 法醫研究所 29 31 2 

統計處 277 281 4 矯正署 561 562 1 

國際及兩岸司 40 43 3 廉政署 379 380 1 

會計處 17 20 3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91 192 1 

法律事務司 63 65 2 行政執行署 136 137 1 

人事處 13 15 2 司法官學院 41 42 1 

資訊處 54 55 1 最高法院檢察署 27 28 1 

政風小組 6 7 1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15 16 1 

保護司 68 68 0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4 5 1 

法制司 47 47 0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3 4 1 

秘書處 30 29 -1 
 小計 634 699 65 小計 1,466 1,479 13 

106年10月已下架：保護司1項、法制司2項、秘書處2項資料集 

本部各機關(單位)年累計資料開放情形 

-28- 

統計日期106年12月18日 

 秘書處106年第4季因資料集整併下架2筆資料集 
 105年統計處為辦理符合國發會格式規範事宜： 

已於105年第4季先行新增53筆替代資料集 
國發會遲於106年第2季方核准下架原52筆資料集 

 法醫所106年第3季因資料集整併下架63筆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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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29 

參 
 

(三)彙整報告政府資料開放相關法規函頒 
    修訂情形(共3項)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

收費原則 
 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30- 

要點 說明 
三、 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以開放格式、開放授權方式於

網路公開，提供個人、學校、團體、企業或政府機關等使
用者，依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 

（四）開放授權：以無償方式，不限制使用目的、地區及期間，
且不可撤回之方式授權利用。 

第三點 
 修正第一款：增列開放授

權方式 
 增列第四款：明確界定政

府資料開放授權定義 
 

四、 政府資料以開放為原則，以提供有限度利用或不予開放
為例外；其類型、授權條款、收費基準之擬訂程序、定期
檢討等事項，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
利用收費原則辦理。 

修正明定政府資料以開放為 
原則，以提供有限度利用或 
不予開放為例外；並明定其 
資料類型、授權條款及收費 
等相關事項，依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 
權利用收費原則辦理 

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行政院10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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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說明 
三、政府資料之類型，區分如下：  
(一) 甲類資料：  

為開放資料，指以開放格式提供，且以無償方式，不限
制使用目的、地區及期間，且不可撤回之方式授權利用
為原則者。 

(三) 丙類資料： 
為不開放資料，指依法律規定不得公開或因資料敏感或
其他特殊情形，經各資料提供機關敘明理由提報中央二
級機關諮詢小組審查，由中央二級機關首長核可不予開
放者。 
甲類資料之授權條款，由行政院訂定；乙類資料之授權條

款，由各資料提供機關自行訂定，應包括使用者承諾事項、政
府機關責任之限制及終止條件等，其涉及著作權之授權利用者，
並應定明授權方式、期間及範圍。 

第三點 
 第一項第一款：使甲類資

料更加契合開放授權 
 
 
 第一項第三款：強化丙類

資料之審核機制，落實資
料 以 開 放 為 原則、
不開放為例外 

 
 第四項：為完備各機關自

行訂定乙類資料授權條款，
應包含之項目及內容 

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  
    收費原則 行政院106年10月24日 

-32- 

要點 說明 
甲類資料因情事變更或其他正當理由，致繼續提供該開放

資料供公眾使用，將不符合公共利益，或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
產權、隱私權等權利或其他法律上利益之虞者，經各資料提供
機關敘明理由提報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審查，由中央二級機
關首長核可，並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公告停止提供及其理由後，
得轉為乙類資料或丙類資料。 

第三點 
 新增第五項：因應實務運

作上，甲類資料因情事變
更或其他正當理由，致使
資料無法繼續開放轉為乙
類或丙類資料審核機制。 

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  
    收費原則 行政院106年10月24日 

甲類提供
機關敘明
理由 

提報本小
組會議 
審查 

首長核可 
公告停止 
得轉為乙類 
或丙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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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行政院106年11月16日 

要點 說明 
四、各級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方式如下： 
(四)各級諮詢小組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

中之民間代表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
一，始得開會。 

為擴大政府與民間雙向溝通，
回應民間需求及廣納民間建
言，爰修正第四款，增訂各
級諮詢小組出席委員人數及
其民間代表人數等規定 

本部諮詢小組委員共計12名 

 召集人 1名 

 機關代表7名 

 民間委員4名（至少2人出席，且為出席人數1/3) 

報告事項 

34 

參 
 

（四）報告「本部及所屬資料集機關品質 
      改善暨資料集申請下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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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第3點，略
以「甲類資料因情事變更或其他正當理由，致繼續提供該開放資料供
公眾使用，將不符合公共利益，或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
等權利或其他法律上利益之虞者，經各資料提供機關敘明理由提報中
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審查，由中央二級機關首長核可，並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公告停止提供及其理由後，得轉為乙類資料或丙類資料」規
定辦理 

 提會報告106年第4季341筆甲類資料申請下架情形 
 並提交委員審查 

保護司3筆 

會計處1筆 

法律事務司1筆 

調查局2筆 

廉政署334筆 

-35- 

 說  明 

-36- 

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單位 資料集 理由 

保護司 

法務部100年度委託
研究案「更生人家庭
支持系統建構之研究」
研究報告」 

本件研究案係由本司更生保護科負責，其已提供
資料上架在開放平臺 ，成果報告書放置網址為 
https://data.gov.tw/dataset/13179，故本件
係重覆放置，故申請下架。 

14157 

13179 

重
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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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單位 資料集 理由 

保護司 
法務部102年度委託
研究案「更生人就業
狀況調查」研究報告 

本件研究案係由本司更生保護科負責，其已提供
資料上架在開放平臺 ，成果報告書放置網址為
https://data.gov.tw/dataset/13186，故本件
係重覆放置，故申請下架。 

14164 

13186 

重
複 

-38- 

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單位 資料集 理由 

保護司 

法務部102年度委託研究案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成效
評估暨案件評估指標之研究」
研究報告 

為利使用者快速取得開放資料集之資料資源，
並確保資料集之完整性，將進行資料集整併至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成效評估暨案件評估指
標之研究」資料集，並下架。 

14161 

13207 

整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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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單位 資料集 理由 

會計處 
法務部矯正機
關作業基金會
計月報 

為利使用者快速取得開放資料集之資料資源，並確保資料
集之完整性，將進行資料集整併作業，「法務部矯正機關
作業基金會計月報」資料集將於近期內下架，已整併至
「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會計月報(按月)」資料集。 

51897 

23042 

整
併 

-40- 

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單位 資料集 理由 

法律事務司 

105年度全國機關
(含中央機關、直
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國家賠償事件收結
情形表 

為利使用者快速取得開放資料集之資料資源，並確
保資料集之完整性，將進行資料集整併作業，「105
年度全國機關(含中央機關、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
（https://data.gov.tw/dataset/61368）資料集將
於近期內下架。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61368 

41898 

整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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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機關 資料集 理由 

調查局 

洗錢防制處
103年受理金
融機構申報大
額資料統計表 

為利使用者快速取得開放資料集之資料資源，並確保資料
集之完整性，將進行資料集整併作業，「洗錢防制處103
年受理金融機構申報大額資料統計表」
（https://data.gov.tw/dataset/14551）資料集將於近
期內下架，內容已整合至下列資料集
https://data.gov.tw/dataset/62411。 

14551 

整
併 

62411 

-42- 

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機關 資料集 理由 

調查局 

洗錢防制處
104年受理金
融機構申報
大額資料統
計表 

為利使用者快速取得開放資料集之資料資源，並確保資料集
之完整性，將進行資料集整併作業，「洗錢防制處104年受
理金融機構申報大額資料統計表」
（https://data.gov.tw/dataset/38826）資料集將於近期
內下架，內容已整合至下列資料集
https://data.gov.tw/dataset/62411。 

38826 

62411 

整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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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機關(單位)申請資料集下架情形 
機關 資料集 理由 

廉政署 
申請334筆 
資料集下架 

為利使用者快速取得開放資料集之資料資源，並確保
資料集之完整性，將進行資料集整併作業 

序號 資料集 合併項數量 
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相關函釋 126 
2 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函釋 63 
3 國家機密保護法、公務機密相關法規函釋 37 
4 再防貪報告 34 
5 弊案檢討專報 27 
6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教育及宣導案例 15 
7 防貪指引 9 
8 請託關說登錄相關行政規則 8 
9 法務部廉政署專刊、文宣品及政策資料 7 
10 廉政民意調查 6 
11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行政規則 4 
12 政府採購法相關函釋 4 
13 法務部廉政署週年工作成果 3 
14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研究成果報告書 3 
15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2 
16 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 2 

合計 350 

350筆合併為16筆（即申請下架334筆)+無調整30筆，同意下架後為46筆 

44 

臨 時 動 議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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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主 席 結 論 
伍 

報告完畢 


